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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4 月 27 日、2024 年 5 月 17 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刊登了《深圳
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57）、《深圳市豪
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4．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

的有关规定， 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
日，公司总股本为 82,184,344股，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 2,264,705 股，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
份后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79,919,639股。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方式：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5月 22日（星期三）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 5月 2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2 日的交易时间，即 9:

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5月 22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新厦大道 68号第 7栋 4楼会议室（二）
（五）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4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5,270,198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1321%（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公司总股本为 82,184,344 股，回
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 2,264,705股，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后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为 79,919,639股，下同），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26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12,561,1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5.7173%。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4名，代表股份 23,297,7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1515%。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0名，代表股份 11,972,4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4.9806%。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26 人，代表股份 12,561,19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5.7173%。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潘党育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

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5,266,89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 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4%；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557,8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737%；反对 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3%；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5,266,89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 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4%；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557,8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737%；反对 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3%；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5,266,89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 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4%；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557,8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737%；反对 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3%；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5,266,89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 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4%；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557,8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737%；反对 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3%；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5,266,89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 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4%；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557,8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737%；反对 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3%；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5,266,89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 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4%；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557,8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737%；反对 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3%；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3 年薪酬确定和 2024 年薪酬计划及第二届独立董

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5,266,89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 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4%；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557,8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737%；反对 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3%；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 2023年薪酬确定和 2024年薪酬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5,266,89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 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4%；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557,8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737%；反对 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3%；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5,266,89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 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4%；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557,8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737%；反对 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3%；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5,266,89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 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4%；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557,8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737%；反对 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3%；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 2024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5,266,89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 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4%；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557,8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737%；反对 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3%；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5,266,89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 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4%；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557,8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737%；反对 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3%；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股东审议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5,266,89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 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4%；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557,8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737%；反对 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3%；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股东审议通过。
14．审议通过《关于减少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5,266,89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6%；反对 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4%；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2,557,89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737%；反对 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3%；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股东审议通过。
三、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三位独立董事依次向股东宣读了《独立董事 2023 年度述职报告》，报告就

公司独立董事基本情况、独立董事年度履职概况及其年度履职工作中重点关注事项的情况、公司配合
独立董事工作的情况及独立董事的总体评价和建议等情况进行了介绍。

《独立董事 2023 年度述职报告》 全文于 2024 年 4 月 27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黄晓静律师、刘晗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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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4年 4 月 25 日、2024 年 5 月 22 日召

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27 日、2024 年 5 月 23 日刊载
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豪鹏科
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41）、《豪鹏科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豪鹏科技：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53）、《豪鹏科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64）。

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 3 名激励对象和预留授予的 2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
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有关规定，公司将对上
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45,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该部分拟回购注销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82,184,344股的 0.0548%。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相
应减少 45,000 股，由 82,184,344 股变更为 82,139,344 股；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 45,000 元，由人民币
82,184,344元变更为人民币 82,139,344元。本次回购注销后的公司股份总数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的公司债权人自本
公告披露之日起 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
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
的约定继续履行。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具体申报要求如下：

1、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持可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
他人申报的， 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2、公司债权人可采用现场或邮寄的方式进行申报，具体如下：
申报时间：自本通知公告披露之日起 45日内（工作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3:30-17:30）
3、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新厦大道 68号第一栋
联系人：豪鹏科技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89686543
传真号码：0755-89686236
邮政编码：518111
4、其他：
以现场递交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收到相关资料为准；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

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本次注销回购股份

的手续，并将于实施完成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以及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等手续。
特此公告。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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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新增了临时提案《关于投资建设海亮（摩洛哥）新材料科技工业园的议

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5月 22日（星期三）下午 2:3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 5月 22日,其中：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2 日上午 9:15—9:

25,9:30—11:30和下午 1:00—3: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5月 22日上午 9:15至下午 3:00。
2、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协同路 368号海亮科研大厦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曹建国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共 15 名，代表

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 888,473,0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4610%。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1 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

729,617,8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116%。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4 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 158,855,137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494%。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

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6 人，代表有效表
决权的股份数 8,055,3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3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议议案，并

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888,380,8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6%；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9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7,963,13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554%；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92,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1.1446%。

（二）审议通过《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88,380,7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6%；反对 1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9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7,963,03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542%；反对 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2%；弃权 92,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446%。

（三）审议通过《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88,380,8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6%；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9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7,963,13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554%；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92,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1.1446%。

（四）审议通过《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88,380,8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6%；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9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7,963,13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554%；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92,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1.1446%。

（五）审议通过《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888,473,0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8,055,33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六）审议通过《关于审核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陈东、朱张泉、曹建国、冯橹铭、蒋利民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合

计为 666,914,580股，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221,558,426股。
表决结果：同意 217,776,8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932%；反对 3,781,621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706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4,273,71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3.0545%；反对 3,781,6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6.945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申请综合敞口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88,087,96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67%；反对 385,044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33%；弃权 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7,670,29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2200%；反对 385,04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7800%；弃权 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八）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一揽子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80,536,1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067%；反对 7,936,837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93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18,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711%；反对 7,936,8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28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联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曹建国、冯橹铭、朱张泉、蒋利民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合计为

632,823,642股，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255,649,364股。
表决结果：同意 255,089,8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811%；反对 559,544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189%；弃权 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7,495,79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0537%；反对 559,54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9463%；弃权 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审议通过《202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88,380,8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6%；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9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7,963,13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554%；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92,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1.1446%。

（十一）审议通过《2023年度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88,380,8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6%；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9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7,963,13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8554%；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92,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1.1446%。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 2024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88,473,0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8,055,33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 2024年度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88,473,0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8,055,33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88,335,2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45%；反对 45,6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1%；弃权 9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7,917,53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893%；反对 45,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661%；弃权 9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446%。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88,472,9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8,055,23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8%；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12%。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88,473,0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8,055,33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80,519,2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048%；反对 7,802,037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781%；弃权 15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01,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613%；反对 7,802,0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8555%；弃权 151,70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832%。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80,710,66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263%；反对 7,762,337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73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293,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6373%；反对 7,762,3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362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十九）审议通过《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 788,473,0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8.7447%；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100,00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1.255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8,055,33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海亮（摩洛哥）新材料科技工业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88,473,0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8,055,33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叶敏华、张艺潆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经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203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7
债券代码：128081 债券简称：海亮转债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5 月 21 日
以电子邮件、电话传真或送达书面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4 年 5 月 22 日下午在浙江省杭州市滨
江区协同路 368号海亮科研大厦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
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曹建国先生
主持。

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阅并在议案表决书上表决签字，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黎华杰、陈耀权共同出资设立上海铭亮金属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 9,600 万元、黎华杰出资 300 万元、陈耀权出资 100 万元，出资占比分别为 96%、
3%、1%。

经营范围：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采购代理服务;销售代理;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
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链条
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金银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供应链管理服务。

（子公司尚未设立，以上子公司的名称、经营范围等信息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为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88531 证券简称：日联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4

无锡日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2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漓江路 11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6,919,41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6,919,4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7.334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7.334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骏先生、副董事长秦晓兰女士因公务未能现场出席会

议，选择远程线上接入，经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会议由公司董事乐其中先生主持，会议采用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
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无锡日联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等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辛晨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899,471 99.9459 19,944 0.0541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899,471 99.9459 19,944 0.0541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899,471 99.9459 19,944 0.0541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899,471 99.9459 19,944 0.0541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899,471 99.9459 19,944 0.0541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919,41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 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899,471 99.9459 19,944 0.0541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899,471 99.9459 19,944 0.0541 0 0.0000

9.00、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9.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899,471 99.9459 19,944 0.0541 0 0.0000

9.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899,471 99.9459 19,944 0.0541 0 0.0000

9.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899,471 99.9459 19,944 0.0541 0 0.0000

9.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899,471 99.9459 19,944 0.0541 0 0.0000

9.05议案名称：《关于新增＜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899,471 99.9459 19,944 0.0541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899,471 99.9459 8,530 0.0231 11,414 0.0310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899,471 99.9459 8,530 0.0231 11,414 0.0310

12、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899,471 99.9459 8,530 0.0231 11,414 0.0310

1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013,571 99.7792 8,530 0.0944 11,414 0.1264

1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四届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899,471 99.9459 8,530 0.0231 11,414 0.031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5.00、《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5.01 《关于选举刘骏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4,089,671 92.3353 是

15.02 《关于选举秦晓兰女士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4,089,671 92.3353 是

15.03 《关于选举叶俊超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4,089,671 92.3353 是

15.04 《关于选举乐其中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4,089,671 92.3353 是

15.05 《关于选举辛晨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4,089,671 92.3353 是

15.06 《关于选举金圣涵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4,089,671 92.3353 是

16.00《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6.01 《关于选举吴懿平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4,089,671 92.3353 是

16.02 《关于选举张桂珍女士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4,089,671 92.3353 是

16.03 《关于选举杜志军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4,089,671 92.3353 是

17.00《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举公司第四届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7.01 《关于选举杨雁清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34,089,671 92.3353 是

17.02 《关于选举沈兆春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34,089,671 92.3353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及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方案的议案》

3,630,01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聘请 2024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3,610,071 99.4506 19,944 0.5494 0 0.0000

8
《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3,610,071 99.4506 19,944 0.5494 0 0.0000

10
《关于公司＜2024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3,610,071 99.4506 8,530 0.2350 11,414 0.3144

11
《关于公司＜2024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3,610,071 99.4506 8,530 0.2350 11,414 0.3144

1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 2024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3,610,071 99.4506 8,530 0.2350 11,414 0.3144

13 《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薪
酬的议案》 3,610,071 99.4506 8,530 0.2350 11,414 0.3144

15.01
《关于选举刘骏先生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800,271 22.0459

15.02
《关于选举秦晓兰女士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800,271 22.0459

15.03
《关于选举叶俊超先生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800,271 22.0459

15.04
《关于选举乐其中先生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800,271 22.0459

15.05
《关于选举辛晨先生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800,271 22.0459

15.06
《关于选举金圣涵先生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800,271 22.0459

16.01
《关于选举吴懿平先生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800,271 22.0459

16.02
《关于选举张桂珍女士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800,271 22.0459

16.03
《关于选举杜志军先生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800,271 22.0459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6、9.01、10、11、1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6、7、8、10、11、12、13、15、16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13，关联股东刘骏、秦晓兰、无锡日联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共创日联投资

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律师：朱军辉、钱程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提案、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
效；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无锡日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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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日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无锡日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并于 2024年 4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相关
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相关内部制度的规定，公司对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采取了
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 根据《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4 号———股权激励信息披露》 等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 6 个月内（即 2023
年 10 月 26 日至 2024 年 4 月 26 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
如下：

一、 核查范围及程序
1、本次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就核查

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 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

明细清单》，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内，所有核查对象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 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内部制度的规定，严格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
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
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 6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次激励计划有
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所有核查对象均符合《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内幕交易的行为。

特此公告。
无锡日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3 日


